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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奥拓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特别提示：

1、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一一回购股份》

等相关规定， 上市公司回购专用账户中的股份不享有利润分配等权利。 深圳市奥拓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 ）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1,835,500股不享有利润分配权利。

2、本次权益分派以公司现有总股本651,544,156股剔除已回购股份1,835,500股之后的649,708,

656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200000元（含税），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

股本。 按照分配总额固定的原则，实际现金分红总额为12,994,173.12元。

3、鉴于公司回购股份不享有利润分配的权利，根据股票市值不变原则，实施权益分派前后公司总股

本保持不变，现金分红总额分摊到每一股的比例将减小。 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除权除息价格计算时，按

总股本折算每股现金红利=现金分红总额/公司总股本=12,994,173.12元/651,544,156股=0.0199436

元（保留七位小数，最后一位直接截取，不四舍五入）。 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的除权除息参考价格=权益

分派股权登记日收盘价-每股现金红利=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收盘价-0.0199436元/股。

公司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经公司于2025年5月26日召开的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现将本次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利润分配方案情况

1、2025年5月26日，公司召开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

案〉的议案》，方案具体内容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651,544,156股剔除已回购股份1,835,500股之后的

649,708,656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20元（含税），共计派发现金红利12,

994,173.12元，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2、自利润分配方案披露至实施期间公司股本总额未发生变化。

3、本次实施的利润分配方案与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分配方案一致。

4、本次实施利润分配方案距离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时间未超过2个月。

二、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剔除已回购股份1,835,500.00股后的649,

708,656.00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0.200000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境外机构（含QFII、

RQFII）以及持有首发前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10股派0.180000元；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

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本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待个

人转让股票时，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注】；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

股的证券投资基金所涉红利税，对香港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按10%征收，对内地投资者持有基金份

额部分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1个月（含1个月）以内，每

10股补缴税款0.040000元；持股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每10股补缴税款0.020000元；持股超过1

年的，不需补缴税款。 】

三、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25年6月4日，除权除息日为：2025年6月5日。

四、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2025年6月4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

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五、权益分派方法

1、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A股股东现金红利将于2025年6月5日通过股东托管

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2、以下A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1 01*****386 吴涵渠

2 00*****308 赵旭峰

在权益分派业务申请期间（申请日：2025年5月27日至股权登记日：2025年6月4日），如因自派股东

证券账户内股份减少而导致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不足的， 一切法律责任与后果由

我公司自行承担。

六、咨询事项

咨询机构：公司证券事务部

咨询地址：深圳市南山区粤海街道学府路63号高新区联合总部大厦10楼

咨询联系人：杨扬、陈丽暖

咨询电话：0755-26719889

传真电话：0755-26719890

七、调整相关参数

1、鉴于公司回购股份不享有利润分配的权利，根据股票市值不变原则，实施权益分派前后公司总股

本保持不变，现金分红总额分摊到每一股的比例将减小。 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除权除息价格计算时，按

总股本折算每股现金红利=现金分红总额/公司总股本=12,994,173.12元/651,544,156股=0.0199436

元（保留七位小数，最后一位直接截取，不四舍五入）。 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的除权除息参考价格=权益

分派股权登记日收盘价-每股现金红利=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收盘价-0.0199436元/股。

2、根据公司《2023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若在激励对象行权前有派息等事项，应对股

票期权行权价格进行相应的调整。 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公司将相应调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股票期权行

权价格，后续将根据相关规定履行调整程序并披露。

八、备查文件

1、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

3、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确认有关权益分派具体时间安排的文件。

特此公告。

深圳市奥拓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二五年五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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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化智联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1、截止本公告刊登之日，传化智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或“公司” ）回购专用证券账

户持股数量为23,939,600股，该部分股票不参与此次利润分配。 公司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

司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总股本2,787,970,508股剔除已回购股份23,939,600股后的2,764,030,908股

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1.00元（含税），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和送红股。

2、鉴于公司回购专户的股份不参与2024年度权益分派，本次实际现金分红的总金额=实际参与分

配的总股本*分配比例，即2,764,030,908股*0.10元/股=276,403,090.80元人民币；按公司总股本折算

的每10股现金分红（含税）=本次实际现金分红总金额÷总股本 （含回购股份）×10股， 即276,403,

090.80元÷2,787,970,508股×10股=0.991413元（计算结果不四舍五入，保留小数点后六位）。本次权

益分派实施后除息价格计算时，每股现金红利应以0.0991413元/股计算（每股现金红利=现金分红总额/

总股本）。 在保证本次权益分派方案不变的前提下，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后的除权除息参考价=股

权登记日收盘价-0.0991413元/股。

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2025年5月20日召开的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现将权益分

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利润分配方案

1、公司于2025年5月20日召开了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

案的议案》，以公司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扣除回购账户库存股后的股本总数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

派发现金红利1.00元（含税），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和送红股，剩余未分配利润结转下年。 公司2024年度

利润分配预案公布至实施前，如股本总数发生变动，将按照分配比例不变，以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实

施所确定的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扣除回购账户库存股后的股本总数为基数， 依法重新调整分配总额后

进行分配。

2、本次实施的分派方案与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分派方案及其调整原则一致。

3、本次实施分派方案距离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时间未超过两个月。

二、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 以公司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总股本2,787,970,508剔除已回

购股份23,939,600股后的2,764,030,908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1.00元（含税；扣

税后，通过深股通持有股份的香港市场投资者、境外机构（含QFII、RQFII）以及持有首发前限售股的个

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10股派0.90元；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股息红

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本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待个人转让股票时，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

税额【注】；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证券投资基金所涉红利税，对香港投

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按10%征收，对内地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1个月（含1个月）以内，每

10股补缴税款0.20元；持股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每10股补缴税款0.10元；持股超过1年的，不需

补缴税款】。

三、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25年6月5日，除权除息日为2025年6月6日。

四、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2025年6月5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

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五、权益分派方法

1、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A股股东现金红利将于2025年6月6日通过股东托管

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2、以下A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1 08*****518 传化集团有限公司

2 01*****064 徐冠巨

3 01*****108 徐观宝

在权益分派业务申请期间（申请日：2025年5月23日至登记日：2025年6月5日），如因自派股东证券

账户内股份减少而导致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不足的， 一切法律责任与后果由我公

司自行承担。

六、相关参数调整情况

鉴于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上的股份不参与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 公司本次实际现金分红的总金

额=实际参与分配的总股本*分配比例，即2,764,030,908股*0.10元/股=276,403,090.80元人民币。 本

次权益分派实施后，根据实施权益分派前后公司总股本保持不变，现金分红总额分摊到每一股的比例将

减小。 因此，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除息价格计算时，每10股现金红利应以0.991413元/股计算（即276,

403,090.80元÷2,787,970,508股×10股=0.991413元，计算结果不四舍五入，保留小数点后六位）。 综

上，在保证本次权益分派方案不变的前提下，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后的除权除息参考价=股权登记

日收盘价-0.0991413元/股。

七、咨询机构

1、咨询地址：杭州市萧山区钱江世纪城民和路945号传化大厦

2、咨询联系人：赵磊、祝盈

3、咨询电话：0571－82872991

4、传真电话：0571－83782070

八、备查文件

1、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决议；

2、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3、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确认有关分红派息具体时间安排的文件。

特此公告。

传化智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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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电南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05月27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江苏省南京市江宁区诚信大道19号南瑞大厦A2-310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871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6,382,739,699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79.7708

注：截至本次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公司总股本为8,032,088,259股，其中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

股份数量30,736,547股， 该等回购股份不享有表决权， 故公司有效表决权股份数量为8,001,351,712

股。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大会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由副董事长郑宗强先生主持。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11人，出席11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2人，战广生因出差未能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3、董事会秘书胡顺靖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公司高管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财务决算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353,635,879 99.5440 23,999,434 0.3760 5,104,386 0.0800

2、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373,082,186 99.8486 4,426,472 0.0693 5,231,041 0.0821

3、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373,170,836 99.8500 4,410,172 0.0690 5,158,691 0.0810

4、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373,165,715 99.8500 4,424,072 0.0693 5,149,912 0.0807

5、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度财务预算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379,580,200 99.9504 2,402,242 0.0376 757,257 0.0120

6、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度投资计划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379,459,936 99.9486 2,381,102 0.0373 898,661 0.0141

7、议案名称：关于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808,961,423 99.8223 2,432,588 0.1342 787,250 0.0435

8、议案名称：关于金融服务关联交易暨签订《金融业务服务协议》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307,012,620 72.1237 504,383,621 27.8329 785,020 0.0434

9、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暨2025年半年度利润分配计划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379,996,005 99.9570 1,861,753 0.0291 881,941 0.0139

10、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

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372,718,912 99.8430 4,904,333 0.0768 5,116,454 0.0802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7

关于日常关联

交易的议案

1,808,961,423 99.8223 2,432,588 0.1342 787,250 0.0435

8

关于金融服务

关联交易暨签

订《金融业务

服务协议》的

议案

1,307,012,620 72.1237 504,383,621 27.8329 785,020 0.0434

9

关于2024年度

利润分配方案

暨2025年半年

度利润分配计

划的议案

1,809,437,567 99.8485 1,861,753 0.1027 881,941 0.0488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关于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关于金融服务关联交易暨签订〈金融业务服务协议〉的议案》涉

及关联交易事项，公司控股股东南瑞集团有限公司、间接控股股东国网电力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分别持

有公司4,135,564,206股、434,994,232股，依法回避表决。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上海东方华银律师事务所

律师：黄勇、陈超婕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表决程序等事宜，均符合《公司

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通过的各项决议均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1、国电南瑞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国电南瑞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国电南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8日

证券代码：688105� � � � � � � � � �证券简称：诺唯赞 公告编号：2025-023

南京诺唯赞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是否涉及差异化分红送转：否

● 每股分配比例

每股现金红利0.15元

● 相关日期

股权登记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5/6/4 2025/6/5 2025/6/5

一、通过分配方案的股东会届次和日期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经南京诺唯赞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 ）2025年5月19日的

2024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

二、分配方案

1.发放年度：2024年年度

2.分派对象：

截至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

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3.分配方案：

本次利润分配以方案实施前的公司总股本397,734,544股为基数， 每股派发现金红利0.15元 （含

税），共计派发现金红利59,660,181.60元。

三、相关日期

股权登记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5/6/4 2025/6/5 2025/6/5

四、分配实施办法

1.实施办法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红利委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股权登记日上海证券交

易所收市后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发。 已办理指定交易的投资

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 未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红利暂由中国结算上

海分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2.自行发放对象

无

3.扣税说明

（1）对于持有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自然人股东和证券投资基金，根据《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

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号）和《关于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

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5］101号）的有关规定，持股期限超过1年的，股息红利所

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实际派发的现金红利为每股人民币0.15元；持股1年以内（含1年）的，公司暂不

扣缴个人所得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15元，待其转让股票时，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其

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 由证券公司等股份托管机构从个人资金账户中扣收并划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

司，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于次月5个工作日内划付公司，公司在收到税款当月的法定申报期内向主管税

务机关申报纳税。

具体实际税负为：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内（含1个月）的，其股息红利所得全额计入应纳税所得额，适

用20%的税率计征个人所得税，实际税负为20%；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其股息红利所

得暂减按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适用20%的税率计征个人所得税，实际税负为10%；持股期限超过1年

的，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

（2）对于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股东，公司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中国居民企业向QFII支

付股息、红利、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9]47号）的有关规定，按照10%

的企业所得税率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税后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每股人民币0.135元。 如相关股东认为

其取得的股息、红利收入需要享受任何税收协定（安排）待遇或其他的税收优惠政策，可按照相关规定

在取得股息、红利后自行向主管税务机关提出申请。 对于人民币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RQFII）股东，参

照QFII股东执行。

（3）对于香港联交所投资者(包括企业和个人)投资公司A股股票(“沪股通” ),其现金红利将由公司

通过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按股票名义持有人账户以人民币派发,扣税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证监

会《关于沪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试点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14]81号)执行,按照10%

的税率代扣所得税,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135元。 如相关股东认为其取得的股息、红利收

入需要享受任何税收协定（安排）待遇或其他的税收优惠政策，可按照相关规定在取得股息、红利后自

行向主管税务机关提出申请。

（4）对于持有公司股份的其他机构投资者和法人股东，公司将不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其股息红利

所得税由其按税法规定自行申报缴纳，公司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税前每股人民币0.15元。

五、有关咨询办法

关于本次权益分派如有疑问，请按照以下联系方式咨询：

联系部门：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电话：025-85771179

特此公告。

南京诺唯赞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28日

泰康薪意保货币市场基金2025年“端午节”

假期暂停申购、转换转入业务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5年5月28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泰康薪意保货币市场基金

基金简称 泰康薪意保货币

基金主代码 001477

基金管理人名称 泰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泰康薪意保货币市场基金基金合同》、《泰康薪意保货币市场基金招募

说明书》、中国证监会《货币市场基金监督管理办法》

暂停相关业务

的起始日、金额

及原因说明

暂停申购起始日 2025年5月30日

暂停转换转入起始日 2025年5月30日

暂停申购、 转换转入的原因

说明

（1）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2025年部分节假日安排的通知(国办发明

电〔2024〕12号)及沪深证券交易所休市安排，2025年5月31日（星期六）

至6月2日（星期一）为节假日休市，2025年6月3日（星期二）起照常开

市。

（2）为保证本基金的稳定运作，保护基金持有人利益，根据《泰康薪

意保货币市场基金基金合同》的相关规定，本基金管理人决定于2025年

5月30日至6月2日暂停本基金部分基金份额的申购及转换转入业务。

下属分级基金的基金简称

泰康薪意保

货币A

泰康薪意保

货币B

泰康薪意保

货币C

泰康薪意保

货币D

泰康薪意保

货币E

下属分级基金的交易代码 001477 001478 017983 017984 002546

该分级基金是否暂停申购、转换转入 是 是 否 是 否

2�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2025年6月3日起本基金将恢复办理正常的申购及转换转入业务， 届时将不再另

行公告。 本基金暂停申购及转换转入业务期间，其他业务仍正常办理。

（2）根据本公司于2024年2月28日发布的《泰康薪意保货币市场基金暂停非直销销售

机构大额申购（含转换转入及定投）业务公告》、2024年2月29日发布的《泰康薪意保货币

市场基金暂停直销销售机构大额申购（含转换转入及定投）业务公告》及2025年1月27日

发布的《泰康薪意保货币市场基金暂停非直销销售机构机构投资者大额申购（含转换转入

及定投）业务公告》，本基金对大额申购（含转换转入及定投）业务进行限制，单日单个基

金账户通过直销销售机构累计申购（含转换转入及定投）本基金A类或B类基金份额总金

额均应不高于1000万元；个人投资者单日单个基金账户通过非直销销售机构累计申购（含

转换转入及定投）本基金A类或B类基金份额总金额均应不高于100万元，机构投资者单日

单个基金账户通过非直销销售机构累计申购（含转换转入及定投）本基金A类或B类基金

份额总金额均应不高于5万元（本基金A类、B类基金份额申请金额分别计算）。

自2025年6月3日起，本基金继续执行上述限额。 如该申购业务上限发生调整，本公司

将另行公告。

（3）根据中国证监会《货币市场基金监督管理办法》第十五条的规定：“当日申购的

基金份额应当自下一个交易日起享有基金的分配权益；当日赎回的基金份额自下一个交易

日起不享有基金的分配权益。 ” 投资者于2025年5月29日15：00点前申购或转换转入本基

金的份额，自下一个工作日（即2025年5月30日）开始享受本基金的分配权益；投资者于

2025年5月30日15：00点前赎回本基金的份额将于下一个工作日（即2025年6月3日）起不

享受本基金的分配权益。

根据《泰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基金直销电子交易平台货币基金快速赎回业务协议》，

投资者通过基金管理人直销电子交易系统（包括网上交易系统、基金管理人手机客户端、

基金管理人微信公众号以及基金管理人另行公告的其他电子交易系统等） 快速赎回的份

额，自快速赎回之日起（含当日）不享受本基金的分配权益。

（4）2025年5月31日至6月2日期间投资者提交的开户、 赎回等基金交易业务申请，及

假期前未确认的交易申请、未到账的赎回款项等，将顺延至假期结束后进行处理。

敬请投资者提前做好交易安排。 投资者可以登录本公司网站（www.tkfunds.com.

cn）查询或者拨打本公司的客户服务电话(400-18-95522)垂询相关事宜。

风险提示：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

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基金的过往业绩并不预示其未来表现。 投资有风

险， 敬请投资人于投资前认真阅读相关基金的基金合同、 基金招募说明书和招募说明书

（更新）等法律文件，并选择适合自己风险承受能力的投资品种进行投资。

特此公告。

泰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5年5月28日

证券代码：603179� � � � � � � �证券简称：新泉股份 公告编号：2025-019

债券代码：113675� � � � � � � �债券简称：新23转债

江苏新泉汽车饰件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5月27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常州市新北区黄河西路555号江苏新泉汽车饰件股份有限公司常州分公

司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408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247,224,847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50.7332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董事会召集，由公司董事长主持，并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及

表决。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

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9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公司董事会秘书高海龙先生出席会议；公司部分高管列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47,127,081 99.9604 91,900 0.0372 5,866 0.0024

2、议案名称：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47,165,081 99.9758 53,900 0.0218 5,866 0.0024

3、议案名称：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47,126,981 99.9604 91,900 0.0372 5,966 0.0024

4、议案名称：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47,165,981 99.9762 52,900 0.0214 5,966 0.0024

5、议案名称：2024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47,166,781 99.9765 52,200 0.0211 5,866 0.0024

6、议案名称：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47,158,481 99.9732 51,900 0.0210 14,466 0.0058

7、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及子公司2025年度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47,064,581 99.9352 154,000 0.0623 6,266 0.0025

8、议案名称：关于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2024年度实际支付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91,439,293 99.9450 60,000 0.0313 45,332 0.0237

9、议案名称：关于公司未来三年（2025-2027年）股东分红回报规划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47,124,281 99.9593 94,600 0.0383 5,966 0.0024

(二)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持股5%以上普通股股东 181,161,032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1%-5%普通股股东 7,768,130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1%以下普通股股东 58,236,819 99.8990 52,900 0.0907 5,966 0.0103

其中: 市值50万以下普通股

股东

13,015,917 99.8185 17,700 0.1357 5,966 0.0458

市值50万以上普通股股东 45,220,902 99.9222 35,200 0.0778 0 0.0000

(三)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4 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64,332,187 99.9085 52,900 0.0821 5,966 0.0094

6 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64,324,687 99.8969 51,900 0.0806 14,466 0.0225

7

关于公司及子公司2025年度向银

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64,230,787 99.7511 154,000 0.2392 6,266 0.0097

8

关于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

员2024年度实际支付薪酬的议案

64,285,721 99.8364 60,000 0.0932 45,332 0.0704

9

关于公司未来三年（2025-2027

年）股东分红回报规划的议案

64,290,487 99.8438 94,600 0.1469 5,966 0.0093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股东大会议案均审议通过，其中第9项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获得参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8

应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名称：唐志华、高海龙、王波、李新芳、周雄、姜美霞、刘冬生、朱文俊系担任公

司董事、监事、高管的公司股东，回避表决。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律师：张优悠、秦永强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会议人员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等事

宜，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

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江苏新泉汽车饰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7日

●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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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兴铸管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新兴铸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5月22日以书面和电子邮件方式

向董事、监事发出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通知，会议于2025年5月27日，以通讯表决

（传真）的方式进行。 公司全体7名董事以通讯方式参加会议，参加会议董事人数及会议举

行方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审议情况

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经公司董事长提名，董事会提名委员会资格审查，公司董事会决定聘任王美英女士为

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秘书（简历见附件），王美英女士已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董事会秘书资

格证书，任职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的规定，任期自

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十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

该事项的详细内容请见公司同日刊登于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上的相关公告。

三、备查文件

1、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

2、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新兴铸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8日

附件：董事会秘书简历

王美英：女，1978年出生，中国国籍，无海外居留权，中共党员，经济学博士，正高级会

计师。 2005年7月参加工作，曾任中国华电集团财务有限公司资金管理专员、财务部经理助

理，中国华电集团清洁能源有限公司财务资产部副主任、主任；新兴际华集团有限公司财务

部副部长， 新兴际华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总会计师；2024年6月起任本公司总会计师。 已于

2025年3月取得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

王美英女士，截至目前未持有本公司股票。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

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

监会立案稽查的情形；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也不是失信责任主体或失信惩戒对象；与持有公

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

关联关系；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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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兴铸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新兴铸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5月27日以通讯表决（传真）方式

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经公司

董事长提名，董事会提名委员会资格审查，董事会决定聘任王美英女士为公司董事会秘书

（简历见附件），任期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十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王美英女士已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发的《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具备履行职责所

需的专业知识、与岗位要求相适应的从业经验与个人品德，其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及

《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不存在《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

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相关规定中禁止任职的情形。

王美英女士联系方式如下：

办公电话：0310-5792011

传 真：0310-5796999

通信地址：河北省邯郸市武安市新兴铸管股份有限公司

邮政编码：056300

电子邮箱：xxzg0778@163.com

特此公告

新兴铸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28日

附件：董事会秘书简历

王美英：女，1978年出生，中国国籍，无海外居留权，中共党员，经济学博士，正高级会

计师。 2005年7月参加工作，曾任中国华电集团财务有限公司资金管理专员、财务部经理助

理，中国华电集团清洁能源有限公司财务资产部副主任、主任；新兴际华集团有限公司财务

部副部长， 新兴际华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总会计师；2024年6月起任本公司总会计师。 已于

2025年3月取得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

王美英女士，截至目前未持有本公司股票。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

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

监会立案稽查的情形；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也不是失信责任主体或失信惩戒对象；与持有公

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

关联关系；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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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再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因2024年度权益分派时“再22转债”

停止转股和转股价格调整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证券停复牌情况：适用

因实施2024年度权益分派,本公司的相关证券停复牌情况如下：

证券代码 证券简称 停复牌类型 停牌起始日

停牌期

间

停牌终止日 复牌日

113657 再22转债 可转债转股停牌 2025/6/3

自权益分派公告前一交易日（2025年6月3日）至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间，本公司可转债“再22转

债” 将停止转股。

一、2024年度权益分派的基本情况

1、重庆再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24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公司拟以实施权益

分派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为基数进行利润分配，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0.1元（含税）。 本次分

配不涉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在实施权益分派的股权登记日前，公司总股本发生变动的，拟维持每股分配金额不变，相应调整分

配总额。 剩余未分配利润结转以后年度分配。

2、本次权益分派方案已经公司2025年5月15日召开的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具体内容详

见公司于2025年5月16日披露的 《再升科技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5-047）。

3、本次权益分派方案实施后，公司将根据《重庆再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

集说明书》中的相关规定对“再22转债”当期转股价格进行调整。

二、本次权益分派方案实施时停止转股的安排

1、公司将于2025年6月4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相关指定媒体披露公司

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和“再22转债” 转股价格调整公告。

2、自2025年6月3日至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期间，“再22转债” 将停止转股，股权登记日后的第一个

交易日起“再22转债” 将恢复转股。 在此特别提示，欲享受权益分派的“再22转债” 持有人可在2025年5

月30日（含2025年5月30日）之前进行转股。

三、其他

联系部门：法务证券部

电话号码：023-88651610

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有关公司信息以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和相

关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刊登的相关公告为准，敬请广

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重庆再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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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再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完成工商变更登记并取得换发营业执照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庆再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再升科技” ）分别于2025年4月23日和2025年5

月15日召开了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和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

章程〉（含变更公司注册资本、不设监事会等事项）及相关制度的议案》，同意对公司注册资本进行变更

并不再设置监事会，监事会的职权由董事会审计委员会行使，据此对《公司章程》部分条款进行修订。 具

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4月24日刊登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指定信息披露媒

体的《重庆再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修订《公司章程》（含变更公司注册资本、不设监事会等事项）及

相关制度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25-040）。

近日，公司已完成了上述工商变更登记及变更后《公司章程》的备案手续，并取得了重庆市渝北区

市场监督管理局换发的《营业执照》。

本次变更的登记事项具体如下：

一、工商登记变更后，公司的基本登记信息如下：

1、公司名称：重庆再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126635648352

3、类型：股份有限公司(上市公司)

4、住所：重庆市渝北区回兴街道婵衣路1号

5、法定代表人：郭茂

6、注册资本：壹拾亿零贰仟壹佰陆拾伍万壹仟伍佰捌拾陆元整

7、成立日期：2007年06月28日

8、营业期限：2007年06月28日至永久

9、经营范围：许可项目：第二类医疗器械生产，医用口罩生产，消毒器械生产，用于传染病防治的消

毒产品生产，餐饮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

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研发、生产、销售：玻璃纤维制品，空气过滤材料及器材；货

物进出口，日用口罩（非医用）生产，日用口罩(非医用)销售，环境保护专用设备制造，智能基础制造装备

制造，智能车载设备制造，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第一类医疗器

械生产（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二、《公司章程》修改情况

依据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和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关于修订〈公司

章程〉（含变更公司注册资本、不设监事会等事项）及相关制度的议案》，公司经营管理层对《公司章

程》做了相应修订并对修订后的章程进行备案登记，修订后的《公司章程》详见公司于2025年4月24日

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重庆再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特此公告。

重庆再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5年5月28日


